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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问答

问：工作中与同事互殴受伤，能否
认定为工伤？

答：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可认定为
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
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
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只有因为工作
的原因而导致受到暴力伤害，才能认定
为工伤。但在司法实践中，到底是因为
工作原因还是意气用事很难界定。

问：如何界定是否为工作原因？
答：通常因工作原因而受到的暴

力伤害，应该与员工当时所履行的工
作职责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比如说：
发现产品规格出错，在与其他员工交
谈的过程中发生争执，被对方打伤。
因为工作的事情，发生了争吵进而演
变到打架，受伤的一方受到了另一方
的暴力伤害而导致了受伤，并不是蓄
意打架而造成的。因此，这种情况下

的受伤就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
外伤害的”情形。

如果打架的原因并非为了履行工
作职责，而是因为私人恩怨而动手，不
但违反了劳动纪律，而且违反了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属于法律保护的范围，
不能认定为工伤。

问：申请工伤认定应该在多长时
间内提出？

答：1. 员工受伤发生事故之日起
30日内，由公司申请工伤。2.公司不
申请工伤，而员工认为属于工伤，可以
由员工或其亲属在事故发生之日起1
年内申请工伤。

问：工伤认定由哪里出具？
答：目前人社局对因打架受伤能

否认定为工伤非常严谨。因为到底是
工作原因还是私人恩怨导致的打架很
难界定，因此很多公司对在上班期间
发生的打架受伤，往往会以员工私人
恩怨为由，不认为是工伤。这种情况
下，如果公司不给申请工伤，员工可以
自己去申请工伤。经过申请，确实不
属于工伤的，可以找打架者要求赔偿，
对方不肯赔偿的，可以向法院起诉。

（重庆立源律师事务所 温霏霏）

5月 17日上午，2021届高校毕业
生就业促进周启动仪式在中国农业大
学举行。这标志着由教育部组织开
展、为期一周的“2021届高校毕业生
就业促进周”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据了解，当前时值高校毕业生求
职关键期、冲刺期，本届就业促进周以

“为民服务办实事、聚力增效促就业”
为主题，通过举办系列校园招聘、校企
供需对接大会、就业育人主题教育等
三大系列活动，进一步聚合社会资源，
促进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启动仪式上，教育部启动“24365
校园招聘服务”线上“百日招聘行动”，
举办“24365校园招聘服务”京津冀专
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2.3万个；举
办重点领域供需对接会，邀请重点领
域行业的120余家企业与60所高校开

展现场对接，推动建立重点领域校企
合作长效机制；举办中小企业人才供
需网络对接会，搭建高校与中小企业
对接平台。

就业促进周期间，各地教育部门和
各高校将同步开展促进就业系列活
动。据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同
步举办2场以上区域性、行业性、联盟性
大型专场招聘会，各高校计划每天举办
线上线下校园招聘会，并将在毕业生离
校前持续保持招聘活动热度。各地将
结合实际，举办校企供需对接会，推动
高校和用人单位签订人才招聘合作协
议、共建就业实习基地。此外，各地各
高校将组织开展以“成才观、职业观、就
业观”为主要内容的就业育人主题教
育，鼓励毕业生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
家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没上班就背债，退出还要高额赔偿……

“培训贷”套路到底有多深？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黄浩铭 林凡诗 刘岭逸

2021届高校毕业生
就业促进周系列活动启动

■ 周世祥

还没上班获得收入，小覃就背上
了一身债。为了解除不合理的合约，
她还不得不进行了高额赔偿。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

全国多地曝出大学生求职者陷入“培
训贷”陷阱。近期随着毕业求职旺季
来临，求职者须警惕这些套路多多的

“培训贷”公司。

高薪招聘？
未入职先背“贷”

“月薪 6000 元还另有提成，一天
只用工作3小时，公司还包住宿，结业
之后即具备高级舞蹈教练资格。”看到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某家舞蹈培训机
构招聘舞蹈学徒的信息后，小覃前去
求职。

经过面试，店长熊某表示要得到
这份工作，需要接受 3 至 5 个月的培
训，培训费、办理教练证费用和进修
费一共是2.78万元。如果舞蹈学徒在
培训期内协助教练按照教学计划要
求完成教学任务，这些费用由公司来
承担。

小覃觉得现在找工作不容易，粗
略浏览了一下协议书就签字了。这期
间，有两名男子要求她解锁手机，一番
操作之后让她对着手机拍照。小覃以
为是办理入职手续，没太在意。回家
之后，她翻看手机记录时发现，自己通
过两个网贷平台贷款2.78万元，加上利
息，还款金额超过3万元。

小覃感到上当受骗了，随即向
劳动监察和公安部门报案。在
两个部门的调解下，小覃与这
家机构签署了调解协议。但
因为此前签署的培训协议上
有违约条款，小覃无奈支付了
8000元违约金。
“执法人员说，如果去法院起

诉，可能不用支付违约金，但我想尽
快脱身。”小覃说。

披上“合法”外衣
职场“小白”防不胜防

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上，关于
“培训贷”的投诉有很多。不少网友抱
怨“被套路”，遭遇“霸王条款”“公司跑
路”“退款难”等。

南宁市西乡塘区劳动监察大队大
队长甘锡海介绍，这些培训公司以高
薪、工作轻松、前景光明等虚假承诺为
诱饵，要求求职者办理“培训贷”。但
培训结束后，承诺往往无法兑现，求职
者还要一直承担贷款的利息和费
用。这些公司并不会与办了“培训
贷”的求职者签署正式劳动合同，而是
以所谓的“协议书”替代，并设置一系
列明显不利于求职者的苛刻条款和高
额违约金。

记者获得了一
份南宁市某培训公
司与培训学徒签订
的协议书。协议书
显示，求职者在两
年的培训期内以贷
款形式分期向培训
公司支付2.78万元
的服务费，如果两
年内做到不迟到不
早退，培训费用由
培训公司承担；一

旦有迟到早退或其他违约行为，学费
由求职者自行承担。至于退费，则需
要在协议生效7天内提出，且求职者需
支付已支出的有关费用和40%的违约
金。协议书还规定求职者不能向任何
第三方披露有关内容，否则将向公司
支付5万元至10万元不等的违约金，以
及公司因此蒙受的全部损失和因参加
诉讼或仲裁所产生的全部费用。

广西民族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田志
远表示，这类合同特点是公司利用自
己优势地位订立格式条款，为对方设
置苛刻的条件，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求职旺季
需加强监管维护求职者权益

2019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套路贷”
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套路
贷”新型黑恶势力犯罪开展集中打
击。今年2月，银保监会、央行、教育
部、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
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
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大学生互联网消
费贷款进行了明确规定。

随着相关部门对“培训贷”等“套
路贷”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这些“培
训贷”公司也越来越善于伪装，让求职
者防不胜防。

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律
师黄宇表示，这些公司的经营行为涉
及金融监管、公安、市场监管、人社、教
育等多个部门，法律关系十分复杂，一
些求职者明知自己上当受骗，但难以
承担维权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往
往会自认倒霉、息事宁人。

业内人士建议，相关部门应齐抓
共管，加大对“培训贷”的打击力度。

黄宇表示，建议教育、人社、公安
等部门通过“防骗进校园”等形式，加
大对毕业大学生金融、就业、法律方面
的知识培训，提高毕业生对各种形式

“培训贷”陷阱的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
能力，增强防范意识。

南宁市 12315中心工作人员颜红
日建议，加大防范“培训贷”的宣传力
度，提示大学毕业生谨慎使用金融贷
款，并保留好相关消费凭证，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与培训机
构签订协议与合同时，应仔细阅读核

对相关内容，对于不利的条款应及
时提出，商议或修改后再签订。
如不慎踏入“培训贷”陷阱或者
遇到疑似“培训贷”诈骗的情
形，应积极收集并留存有关证
据，如涉及教育培训纠纷的，向
培训机构注册地所在的教育主
管部门投诉；涉嫌诈骗的，应向
公安机关报案。


